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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oT（物联网）及 AI（人工智能）技术的审查指南修改 
2017年 4月 17日 

河野英仁  日本河野专利事务所所长 辩理士 
 
1. 概要 

近年，IoT（物联网）及 AI（人工智能）技术的专利申请不断增加。为了使
这些技术能够得到确切的保护，日本专利局分别于 2016年 11月和 2017年 3月
修改了日本审查指南的内容。 

具体修改除增加了有关 IoT及 AI的事例外，还增加了在权利要求中记载了
训练完毕模型及数据的事例。 

本文，针对中国企业及中国专利代理人在实务中的要点进行解说。 
 

2. 权利要求的主题 
在中国，一般在权利要求中记载方法或者记载装置的较多。此外，根据自

2017年 4月起开始实施的审查指南变成为能够在权利要求中记载介质。 
而在日本，除方法、装置及介质（日语称为“記録媒体”）的权利要求之外，

根据 2002年的专利法修改，程序可作为“物”记载在权利要求中，之后，数据

结构也能够记载于权利要求中。 

通过本次的审查指南修改，训练完毕模型、数据等也可以按照程序记载于权

利要求中。因此，从中国向日本申请软件方面的专利申请时，应当增加程序权利

要求。另外，根据案件情况，也有必要研讨是否增加数据结构、数据、或者训练

完毕模型。 

 

 
 

3. 软件发明的撰写要求 
审查指南规定，通过权利要求中的软件进行的信息处理应当是利用硬件资源

具体地实现的实施方式。也就是说，应当是软件被读入于计算机，通过软件与硬

件资源相互协作的具体方法，实现与使用目的对应的信息的运算或者加工，从而

构成与使用目的对应的特有的信息处理装置（机械）或者其的动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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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载要求虽不会被严格执行，但是，在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处理是人和计算

机都能执行的情况下，会成为驳回的理由。这种情况下，应当通过修改，在权利

要求中增加计算机、处理器或者存储器等硬件。 
 

4. 数据结构、数据及训练完毕模型的权利要求 
（1） 数据结构 

虽然数据结构、数据及训练完毕模型能够记载于权利要求中，但是，如果仅

仅记载这些数据的话，将以 “仅仅是信息的提示”为由而被驳回。因此，应当进一
步记载这些数据是如何被处理的。以下示出在审查指南中介绍的数据结构的权利

要求的例子1。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内容数据的数据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识别内容数据的主体 ID; 

图像数据;和 

下一个内容 ID,该下一个内容 ID表示具有在所述图像数据之后被显示的图像数据

的其他的内容数据的主体 ID。 

… 
4. 一种内容数据的数据结构，其被用于具备显示单元、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的
计算机，被存储于上述存储单元， 
所述内容数据的数据结构的特征在于，包括： 
识别内容数据的主体 ID; 

图像数据;和 

下一个内容 ID,该下一个内容 ID表示具有在所述图像数据之后被显示的图像

数据的其他的内容数据的主体 ID， 

被用于所述图像数据被所述显示单元显示后所述控制单元将具有所述下一个

内容 ID表示的主体 ID 的其他的内容数据从所述存储单元取得的处理。 
 
 
 

 
 
 
  

                                            
1日本专利局 发明・实用新型审查手册附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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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明是通过幻灯片依次显示图像数据的发明。权利要求 1的数据结构仅

仅是对包括称作主体 ID、图像数据和下一个内容 ID的内容数据的数据要素的内
容作了定义，因而只是停留在人为的判断，而不是利用自然法则创造得出的技术

方案，不属于“发明”。 
 
然而，权利要求 4中，按照程序的数据结构规定的信息处理是利用硬件资源

而具体实现的。因此，权利要求 4的数据结构被判断为是利用自然法则创造得出
的技术方案，属于“发明”。 

 
如上所述，在权利要求中记载数据结构、数据和训练完毕模型的情况下，除

记载数据的构成以外，还应当记载每个数据是如何被处理的内容。 
 

（2） 训练完毕模型 
审查指南中，记载了为了分析住宿设施评价的训练完毕模型的例子。 
 
权利要求书 
1.一种训练完毕模型，其使计算机根据有关对住宿设施评价的文本数据，输

出对住宿设施评价进行定量化的值， 

显示图像数据 

显示单元 

对象内容数据(内容数据 A) 

主体 ID:A 

画像数据 

下一个内容 ID:B 

主体 ID:A 

画像数据 

计算机 

下一个内容 ID:B 

下一个内容 ID:C 

主体 ID:B 

画像数据 

下一个内容 ID:D 

主体 ID:C 

画像数据 

内容数据 A 

表示顺序 

取得最初的内容数据 A， 

作为对象内容数据 

 

表示下一个内容 ID 
取得内容数据 B 
作为对象内容数据 

控制单元 

存储单元 

图１ 

内容数据 B 内容数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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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训练完毕模型的特征在于，其由第一神经网络和第二神经网络构成，所

述第一神经网络的输出被输入所述第二神经网络结合， 
所述第一神经网络由特征提取用神经网络中的输入层至中间层构成，该特征

提取用神经网络的加权系数已训练完成，使得至少一个中间层的神经元数比输入

层的神经元数少，并且输入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数量相同，各输入层的输入值和

来自与各输入层对应的各输出层的输出值相等， 
所述第二神经网络的加权系数在不改变所述第一神经网络的加权系数的基础

上被训练完成， 
所述训练完毕模型使计算机对被输入于所述第一神经网络的输入层的、从有

关住宿设施评价的文本数据得到的特定的单词的出现频率，根据在所述第一神经

网络和所述第二神经网络中的所述训练完毕的加权系数进行计算，输出从所述第

二神经网络的输出层对住宿设施的评价进行了定量化的值。 

 
尽管权利要求的主题为 “训练完毕模型”，但是作为“程序”发明属于

“发明”。另外，由于通过软件的信息处理是利用硬件资源被具体实现的，因此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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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的出现频率 
“!”的出现频率 

 

“赞”的出现频率 
“!”的出现频率 

 

对住宿设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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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涉及的训练完毕模型是利用自然法则而创造得出的技术方案，因此属

于“发明”。 

 
5. 总结 

随着 IT技术的发展，专利的保护对象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因此，在撰写
专利说明书时，应当就此变化对撰写也做相应的变化。本文对软件保护时能够记

载的权利要求主题作了介绍，并且进一步介绍了审查指南中记载的具体例子。本

文若能为从事软件专利实务的人员提供一点帮助，笔者感到非常的荣幸。 
以上 

 


